
清演复〔2018〕13 号

关于同意邀请香港梁汉文、许志安、张智霖、

杨千嬅等人参加“第五届《粤语歌曲排行榜》

颁奖典礼”的批复

清远市子弹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涉港营业性演出申请收悉。经审核，符合《营业

性演出管理条例》(2016 年修订版）第十四条、第十九条、

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同意你单位邀请香港梁汉文、许志安、张

智霖、杨千嬅及国内麦子杰等 107 人，参加 2018 年 11 月 24

日在清远市体育馆举行的“第五届《粤语歌曲排行榜》颁奖

典礼”。

请你单位依照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及相关规定，持

本批复向公安机关申报大型群众活动安全许可，取得相关批

准文件后方可开展营业性演出活动,并配合执法人员做好演

出现场的监管工作。

此复



附件：经批准的演员名单及演出节目

清远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2018 年 11 月 1 日

(演出联系人：梁紫丹， 联系电话 13376666622)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清远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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